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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揚「積極創新、修德澤人」之

校訓，有效落實社會實踐之推動，特訂定社會實踐課程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社會實踐課程透過教學及場域實踐，培養學生具社會關懷及創新

意識、實作知識與能力為目標。 

第 二 章  組織編制與職掌 

第 三 條  為推展並落實社會實踐課程，成立「社會實踐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

「課程委員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各學院、紫荊不

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

務處、資訊處、通識教育中心各推派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 

為執行社會實踐課程相關行政業務，得聘任專職或專案人員推展業

務。  

第 四 條  課程委員會之委員為無給職，任期兩年，每年以改選半數為原則；學

生代表任期一年。 

第 五 條  課程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社會實踐課程相關法規。 

二、審議新申請社會實踐課程及課程內容規劃。 

三、研議推動社會實踐課程相關業務。 

第 六 條  課程委員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召集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三 章  社會實踐課程內涵及執行方式 

第 七 條  社會實踐課程為校定必修課程，學士班學生皆須修習經課程委員會認證



 

之社會實踐課程 

第 八 條 社會實踐課程內涵如下： 

一、專業實踐：學生利用所學專長，進行場域實踐。 

二、公民意識培育：對社會中個體或群體權利的關注、尊重與維護。 

三、大學社會責任：進行具創新及社會影響力的形塑與推廣。 

四、問題解決能力：從場域實踐現場整合所學，進行探討與解決問題。 

五、多元跨域創新：運用跨領域的創新作法進行實踐。 

第 九 條 本校社會實踐課程授課教師應規劃學生當學期至場域實踐六至十小時，

並於開課前一學期填寫「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申請表」（如附表

一），送交社會實踐課程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後方可執行。 

第 十 條 身心障礙學生之社會實踐課程內容，得由開課教師依實際狀況作適當調

整，其狀況特殊者，經通識教育中心同意，得予免修社會實踐課程（如

附表二）。 

第 四 章  獎勵 

第十一條 為獎勵開設社會實踐課程運作優良之教師及教學助理，每學期召開社會

實踐課程優良教師暨教學助理遴選會議，由課程委員會主席指派三至七

名委員組成遴選小組，遴選過程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 

第十二條 遴選作業及獎勵機制如下: 

一、教師及社會實踐教學助理各遴選五名為原則，申請時應繳交申請表

及相關佐證資料。 

二、獲獎教師及教學助理由本校頒發獎狀，並依當年度經費頒發獎金。 

第 五 章  附則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社會實踐課程委員會、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1-1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申請表 

113年 11月 11第 13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教師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 學院 

□ 學系 

□通識教育中心 

開課時間     學年度第  學期   星期     節次：       

開課人數          人 

注意事項 

一、欲申請本校社會實踐課程之教師，課程應規劃學生至場域實踐六至十小

時。 

二、課程如獲通過，請在選課系統備註欄位加註「本課程為社會實踐課程」，以

利學生選修。 

 

申請檢查表(未備齊下列文件者，不列入審核) 

□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合作單位清單 

□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內容設計說明表 

□ 課程大綱 

 

申請教師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學院主管簽章 

   

 

 



 

附表 1-2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合作單位清單 
 
編號 單位資料 

1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信箱  

分配人數  學生實踐人數  

實踐內容  

2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信箱  

分配人數  學生實踐人數  

實踐內容  

3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信箱  

分配人數  學生實踐人數  

實踐內容  

4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信箱  

分配人數  學生實踐人數  

實踐內容  

本課程具    個合作單位，並可提供     位學生修習及實踐。 

□以上所有合作單位皆已了解社會實踐課程內涵。 

 



 

附表 1-3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內容設計說明表 

一、本課程如何與實踐內容結合？學生是否有機會與合作單位共同商討實踐

內容？希望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學到什麼？ 

 

二、課程如何掌握學生實踐進度與狀況？學生能否在修習課程的同時，完成

社會實踐實做時數（6至 10小時）？實踐過程中，合作單位是否有專人帶領

學生？ 

 

三、課程如何協助學生面對實踐過程所遭遇之問題？授課教師或助教如何與

合作單位討論學生實踐情形？反思如何設計與進行？ 

 

四、請闡釋修課學生至各合作單位實踐之執行階段與實際運作方式。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



 

 

附表 2 

國立中正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免修社會實踐課程申請表 

113年 11月 11日第 13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申請學期：__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學 號  系 級  

聯 絡 電 話  

申 請 原 因  

證 明 文 件 

□身心障礙手冊 

□醫療單位等證明不便從事服務者證明文件  份 

□其他，請說明：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社會實踐課程： 

□不同意免修，請授課教師酌依實際狀況調整服務內容。 

□同意免修。 

承 辦 人  單位主管  

 

教務處教學組登錄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登錄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說明： 

依本校社會實踐課程實施辦法第十條身心障礙學生之社會實踐課程內容，得由開課教師依實際

狀況作適當調整。其狀況特殊者，社會實踐課程經通識教育中心同意，得予免修。 

申請流程：學生填妥申請表→送通識教育中心審核→送教務處登錄並核章→影本送回通識教育

中心存查。 

 


